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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人清盘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弘业”或“公司”）前期披露了公司因与

宁波科瑞科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科特”）、香港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石化”）之间的代理合同纠纷，分别在南京起诉科瑞科特（科

瑞科特反诉我司）、在香港对香港石化提起仲裁以及香港石化清盘事项及其相应

进展情况。 

有关上述事项及其进展的详情参见公司于2023年9月23日、2023年11月23日、

2023年11月29日、2024年1月4日、2024年5月9日、2024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苏豪弘业涉及诉讼公告》（临2023-062）”“《苏豪弘业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

》（临2023-073）”“《苏豪弘业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23-075）”

“《苏豪弘业关于仲裁事项进展暨债务人清盘的公告》（临2024-002）”“《苏

豪弘业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24-018）”“《苏豪弘业关于诉讼事项

进展的公告》（临2024-021）”。 

近日，公司获悉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了香港石化的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估

算，无担保债权回收率约10.1%。本公司申报的香港石化债权货款本金3,416,850

美元及逾期违约金合计5,189,881.95美元已全数通过清盘人审查，待重整计划正

式生效后，将以此为基础按债权比例进行分配。 

为进一步维护公司利益，公司继续就合同项下债权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秦淮区法院”）起诉科瑞科特公司，近日科瑞科特亦向秦淮区法院



起诉我司，目前秦淮区法院均已受理立案。 

 

一、诉讼基本情况 

（一）苏豪弘业诉科瑞科特基本情况 

1.原告：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宁波科瑞科特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二：何亮 

2.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委托进口合同项下的款项19,529,275.39元

。 

（2）由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相关违约损失（分段计算）。 

（3）被告二对被告一的给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4）由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诉讼事实与理由 

2021年6月起，被告一科瑞科特公司委托原告向其指定的外商香港石化代理进

口塑料产品。除秦淮区法院已判决原告胜诉的两份委托合同外，还有8份《委托进

口合同》项下原告被动承担了所涉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押汇款项。委托进口合同还约

定了相关报酬与进口有关的应付税款和杂费及违约金，上述货款和报酬、利息、费

用原告索要无果。 

双方业务合作期间，被告一科瑞科特公司系一人股东，根据《公司法》规定，

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科瑞科特诉苏豪弘业基本情况 

1.原告：宁波科瑞科特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解除9份《委托进口合同》； 

（2）请求返还《委托进口合同》项下的保证金3,230,481元； 

（3）请求返还一份《委托进口合同》项下270吨未履行货物对应的货款及其他

费用和利息等，共计2,341,561.96元； 

（4）请求返还多付的货款431,568元； 



（5）请求支付第（2）至（4）项总额为基数按同期LPR四倍利率标准计算的逾

期利息； 

（6）本案诉讼费用由苏豪弘业承担。 

3.诉讼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原告因业务需要，自2021年起开始与被告签署《委托进口合同》，

被告以其名义与香港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石化”）签署《销售合同》

。2023年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原告已支付完毕351吨货款，但实际收货仅为

81吨，其他合同对应的保证金已支付完毕，但至起诉之日起仍未交货。因香港石化

不具备履行能力且被告已选择终止与香港石化的《销售合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

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请求依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全

部预付及多付的货款（含保证金）。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前期公司与科瑞科特的诉讼事项一审判决公司胜诉，科瑞科特提起上诉，目前

二审尚未开庭。本次公司与科瑞科特公司的诉讼事项尚未判决，公司暂无法判断对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鉴于诉讼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

注事项进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9 日 


